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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重视保护安全产品知识产权 
－―分会举办“我国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报告会  

 

2005 年 5 月 31 日，我分会为做到未雨绸缪，防止因知

识产权问题造成信息安全企业的损失，特别举办了知识产权

专题报告会，邀请国防专利服务中心的张友春博士为我会员

企业作《我国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报

告。 

张博士通过生动的知识产权案例讲解，介绍了与信息安

全产业有关的知识产权知识，提出了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的建

议，与会人员深受启发。 

与会代表在听取了张博士的报告后，进行了认真的讨

论，并就保密产品如何申请国家专利、专利产品所有权等问

题与张博士及北京君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的余长江所长

进行了互动交流。为使我会员企业能够更多的了解有关内

容，现将张友春博士的报告转载如下： 

《我国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一、绪言 

介绍一下 2005 年发生的一场中外专利第一仗。 

简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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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 月 5 号－9号，美国消费电子展会在拉斯维加

斯举办。就在展会开幕的第一天即 1月 5号，美国 SigmaTel

公司宣布，已在德州奥斯汀的美国联邦法院向珠海炬力集成

电路设计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后者侵犯了其有关便携式

MP3 播放器系统级芯片控制器的数项专利。SigmaTel 请求法

庭禁止那些使用了珠海炬力芯片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另外，

SigmaTel 还向珠海炬力提出了经济赔偿，并请求法庭禁止珠

海炬力在美国设计、制造和销售侵权芯片。 

这起案子的直接结果是，在这次美国消费电子展会上，

许多原本属于珠海炬力的贸易伙伴开始起了疑心，不敢和珠

海炬力交易。其后期商业效应还在延续，一些原有的海外客

户表示将不再采购炬力的芯片，转而投向 SigmaTel 公司。 

可见，一旦一个产业形成规模，人们就可以嗅到知识产

权大战的焦糊味。这次我主要想根据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和

一些国内外经典案例，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国信息安全产业企

事业单位应注意的各种知识产权问题等。以期引起我国目前

刚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息安全产业界领导和业界同仁对知识

产权保护战略的关注。 

二、与信息安全产业有关的知识产权及其意义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

结合我国信息安全产业的具体情况，与信息安全产业有关的

知识产权包括以下几大类：著作权（也包括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网络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以及与知识产权保护

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制度、商业秘密专有权、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权等。 

1． 著作权（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

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

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

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

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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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著作权是我们信息安全界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因为我

国目前信息安全产品主要是以计算机软件、文字作品、产品

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以及加上计算机硬件设备形成

的。因此，信息安全界的知识产权纠纷一旦出现，就可能涉

及到著作权问题。 

2． 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专利权所保护的发明创造包括发明、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如果发明专利涉及国防利益、国家安

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就

是申报保密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

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

利。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三性”即新

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专利权是信息安全产品保护的一个

重要方面，发明专利既可以是一种产品，也可以是一种方法。 

3． 商标权 

根据《商标法》，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

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

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4．其他知识产权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保护商业秘密，同时指

出不正当竞争包括：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擅自使用知名商

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

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

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

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

解的虚假表示。 

根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是指集成电路中至少有一个是有源元件的两个以上元件

和部分或者全部互连线路的三维配置，或者为制造集成电路

而准备的上述三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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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

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

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

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

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 

三、一些知识产权案例及特点 

1．2005 年的 MP3 专利纠纷的后续情况 

直到 3月 9日，炬力公司声称，主动通过法律途径向国

内司法部门查证，结果是没有收到任何与该诉讼案有关的美

国法院正式函件。从展会回来以后，炬力一直在为这场随时

可能开打的官司作准备，但是这么久过去了，美国公司的诉

状仍旧未到，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即使这样，目前珠海炬力

仍与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洽谈，要聘请最强的国内外律师团

队准备进行应诉，并对最终胜诉充满信心。 

“得知 SigmaTel 的起诉是在今年 1 月拉斯维加斯举办

的美国消费电子展上，展会从 1月 5号进行到 9号，而他们

正好选择在 5号起诉我们，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许多原

本属于我们的贸易伙伴开始起了疑心，不敢和我们交易，正

中了他们的下怀。” 

大家还曾记得中国 DVD产业之痛吧，这个疼痛还未散去，

刚形成产业规模的 MP3 警报再次拉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花

大力气去分析和总结。 

还有一则消息耐人寻味，2005 年 2 月 1 日，总部设在圣

地亚哥的美国 MP3 播放器制造商 Sonic Impact 宣布与

SigmaTel 达成和解，不仅愿意为之前采用珠海炬力芯片制造

的 MP3 播放器付出罚款，还保证在今后两年内只使用

SigmaTel 芯片，同时支付一切相关专利费用。 

在市场竞争中，某些公司发现竞争对手快速占领市场、

自身不利时会通过实施一些蓄意的商业干扰行为—比如以

知识产权侵权为借口，意在使客户无法进行正确的商业判

断，并干扰、恐吓一些不明真相、对国际间专利诉讼缺少认

知的客户，干扰竞争对手的正常商业运作，从而获得竞争对

手的市场份额。这时专利侵权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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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某些公司在产品竞争中已处于

劣势时，就会实施某些商业干扰行为，拿知识产权作文章，

这是国内企业真正步入国际市场，逐渐成长过程中经常遇到

的问题。纵观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快

速发展之前，日本、韩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都曾有类似的

经历。因此，这场纠纷，对整个中国同行也是有着不言而喻

的重大意义。 

2．思科华为知识产权纠纷案例 

2003年1月24日，美国思科公司对中国华为公司提出起

诉，指控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从而爆发了一场中美最大的

IT知识产权纠纷案。思科诉华为要点如下： 

·盗用IOS源代码：指控华为盗用部分思科IOS源代码并

将这种技术整合到其 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的操作系统

中。华为操作系统中的文字符,文件名以及程序瑕疵与在思

科IOS源代码中出现的相同。 

·盗用思科技术文件：思科指控华为从思科已经获得知

识产权的技术文件中进行了大量抄袭并将思科用户手册的

全部内容复制到华为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的用户手册

中。  

·盗用命令行接口：思科指控华为盗用思科的命令行接

口及其相应的屏幕显示。CLI是由思科注册的IOS软件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种用户接口使得用户可以和路由器对话。众多

的思科CLI及辅助屏幕的主要组成部分都一字不漏地出现在

华为Quidway路由器的操作系统中。 

·侵犯专利权：思科指控华为至少侵犯了与思科所拥有

的路由协议相关的五项专利技术，并将这些技术整合到华为

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中。 

结果是，2004年7月28日，华为、思科公司向美国德州

法院提出中止上诉申请，并被批准立刻生效，从而使得已历

时一年半时间、全球瞩目的思科与华为知识产权官司终于划

上了一个句号。 

本次和解的最大悬念之一是，华为是否付出巨额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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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避而不答，并强调华为的产品不侵犯任何公司的知识产

权⋯⋯。思科公司表示放弃了对华为的版权诉讼，但拒绝透

露与放弃诉讼有关的条件⋯⋯。双方声明各有深意。 

3．中国2004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例简介 

(1)辉瑞“伟哥"专利被宣告无效 
(2)郑成思等7专家联手起诉书生公司侵权 

(3)中国电池胜诉美国“337调查” 
(4)华为思科握手言和 

（5）“杜康”商标纠纷又燃烽烟 
（6）奇瑞通用之争引发自主研发中的借鉴和模仿争论 

（7）朗科诉华旗拷问中国IT业界知识产权保护 

（8）鳄鱼商标大战1美元了结法国鳄鱼被判停止侵权 

（9）“彼得兔小跑图"商标案 
（10）本田索赔1亿 诉双环侵权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知识产权侵权已不仅仅是民事问

题，还可能会产生刑事问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２０

０４年１０起知识产权案例，其中就有５起刑事案件，５起

民事案件。 

四、构建我国信息安全产业知识产权体系的一点建议 

目前我国的信息安全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初见规

模，并开始引起跨国公司的注意，我们信息安全产业界领导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未雨绸缪，设身处地为我们的企业着想，

专门举办一期知识产权讲座，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战略

考虑。在此，本人对我国的信息安全企业（事业单位）如何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出一些初步的具体看法和建议。 

1．企业领导层要从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问题，并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知识产权成为企业最重要的

战略之一。 

美日等发达国家经过多年技术积累，所拥有的知识产权

已使其企业获利丰厚。比如美国IBM公司2000年总利润为81亿

美元，仅转让和许可知识产权收益就达到17亿美元，占总利

润的21％。知识产权收入已成为IBM公司增长最快的利润来源

之一，知识产权战略已成为IBM商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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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市场竞争的一把锐利武器，可攻可守，利用

好了这个手段会带来巨大收益。我们信息安全企业领导层在

掌握技术、销售两大手段的同时也应掌握知识产权手段，妥

善选择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经营管理

水平。 

2．把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以建立我国信

息安全产业标准为手段，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

力。 

近几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动向，那就是把技术标

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形成新的技术垄断联盟，借助标

准的特殊地位，强化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利用知识产权的

专有性去实现对某些技术标准事实上的垄断，追求最大经济

利益。中国企业近几年来遇到的 DVD 专利许可、数字电视制

式之争、3G 移动通信标准之争等事件，充分反映出这一趋势

性问题，这种动向在 IT 产业尤为明显。技术标准成为一种

进行技术垄断和市场竞争的新手段，也是 WTO 规则所允许的

一种非关税壁垒措施，同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企业竞争能

力的重要尺度，其重要性日益显著。 

目前，“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与许可化”

已成为一种新的竞争模式，“三流企业卖力气，二流企业卖

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成为市场的共

识。这也提醒我们信息安全企业，要增加研发创新的投入，

力求占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制定自

己的技术标准，将其做大、做强，逐步形成事实上的行业标

准，甚至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3．制订短期和中长期的知识产权战略，并把战略落实

到每年的企业规划当中，同时制订完善的企业知识产权制

度。 

通过知识产权工作，能够对公司形成强有力的保护，有

效的防范和规避风险，并且实现知识产权的有效增值，即保

护和发展两个方面。 

知识产权战略主要分为三块业务：基础业务、分析业务

和增值业务（即运营业务）。基础业务包括商标注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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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和专利申请、商业秘密保护等，这是知识产权战略常规

性的工作。其中，专利的合理布局以及科学策划是非常重要

的内容，都需要一一进行策略部署，并进行成本核算。 

分析业务包括项目分析、综合分析、目标国家、目标市

场的分析。项目分析目的则在于提高研发的起点、寻找新的

商业机会，同时规避风险。比如投入了经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研发出来的东西还是在别人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这

样的风险就必须避免。 

知识产权的运营，作为同一个行业的高通公司走在前

面，知识产权为其带来了巨大的价值，高通公司已经不生产

产品，主要通过技术许可给相关企业使用，收取提成费和许

可费。 

制订企业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其中包括商业秘密规

定、知识产权奖励办法、软件登记规定等。与此同时，娴熟

掌握国际游戏规则，通过合理的专利布局、专利策划，实现

自己技术的国际化保护。知识产权唯有同研发、市场、以及

营销紧密结合、真正渗透到公司运作的各个层面，才能有国

际竞争力。 

4．建立行业性的信息安全产业知识产权战略服务和管理

机制，提高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由产业商协会出面，代表行业整体与有实力的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进行合作，对产业内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指

导行业内企业对自身创造的文字和软件作品进行版权登记，

对重要的软硬件产品申报发明专利，及时对企业标志和商标

进行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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